
联合协商明确赔偿金额

经查， 死者与雇佣方曹先生

均为浙江广陈人， 对于死者是否

违反了安全生产制度无法确认。

另外， 死者年龄过大不属于建房

保险理赔范围， 且属于雇佣方所

购的人身意外险的拒保对象，故

而应当由曹先生进行全额自费赔

偿。 亲属要求必须按照上海标准

计算人身伤害赔偿金额， 进而主

张200万元赔偿金。 然而，曹先生

认为应该以浙江的相关标准计算

人身伤害赔偿金， 只愿意赔偿80

万元。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赔偿标

准的认定分歧巨大， 调解员决定

中止调解，并安抚好双方情绪。

廊下司法所针对此案启动

“三所联动 + 毗邻协作” 工作机

制。 廊下调解员向各方当事人解

释相关法律法规， 律师解读保险

合同， 向亲属介绍近几年发生的

类似案例赔偿情况。

浙江广陈的调解员使用“背

靠背” 调解法， 进一步向死者亲

属阐明经初步勘察涉事矮墙如无

外力强烈撞击较难倒塌， 所以死

者施工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

操作失误， 希望他们对赔偿金额

降低心理预期； 调解员劝说曹先

生换位思考， 适当提高赔偿金

额， 律师强调人身损害赔偿的计

算标准的确定原则上以事发地为

主， 直接按浙江的标准计算于法无

据。 派出所民警进一步表示发生此

类事件实属意外， 但如果此事演化

为恶性事件， 民警必将采取相应强

制性拘束措施。 部分亲属也在其中

进行协商和撮合。 在听取了各方的

说理劝解后， 最终， 双方当事人以

112 万元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

司法确认“保履行”

就在此次纠纷即将化解时， 新

的问题出现了。 曹先生表示无法一

次性拿出 112 万元， 希望能够分期

付款。 亲属听后情绪激动。 随后，

广陈调解员耐心疏导死者亲属， 说

明雇佣方的财务状况： 由于承包工

程量大， 资金一时无法周转， 筹集

到 112 万元赔偿款较为困难。 然

而， 死者亲属担心老板后续不认

账， 始终不愿意接受分期付款。 调

解员提出由廊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出具人民调解协议， 再由法院对调

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如果曹先生

没有按期支付， 亲属可直接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

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 协议具体

内容如下： 曹先生一次性向死者及

其亲属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精神损失费等共计 112 万元； 双方

一致同意分期付款， 即调解协议签

订当日先付 20 万元， 2024 年 2 月

10 日之前再付 20 万元， 遗体火化

后凭火化证明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再支付 40 万元，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再支付尾款 32 万元。

在双方签署协议后， 司法所工作人

员当天就帮助申请了司法确认。

本案是一起毗邻地区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 由于事发地和当事人户

籍地不在一个省份， 于是调解员利

用地域优势进行 “跨省联调”， 随

后利用 “三所联动”调解机制，立足

“反应快”“严判准”“尺度公”的总基

调推进多方力量协作解决。

在调解过程中， 工作人员围绕

“多走心、 算清账、 除杂音” 路径，

做好 “角色扮演” 和 “换位思考”，

兼顾情理和法理 ， 稳步引导双方

“相向而行”。 最后， 廊下镇调解员

与律师指导并协助当事人申请司法

确认， 确保协议的顺利签订及将来

协议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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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夏天

包装厂员工有盗窃嫌

疑被公司约谈， 此后寻短

见发生意外。 面对家属的

巨额赔偿要求和激动情绪，

应当如何化解这起不幸事

件？ 近期， 上海市公安局奉贤

分局新寺派出所协同社会力

量， 发挥派出所主防作用， 展开

三所联动“一站式” 化解， 妥善

处置上述事件， 有效维护了辖区

稳定。

□ 记者 章炜

去年底，老戈至金山区农民自建房工地务工。 不料他

在工作时发生意外，疑似被倒塌的窗边矮墙压伤，抢救无

效死亡。 亲属闻讯后立即赶往雇佣方曹先生住所讨要说

法，要求赔偿丧葬费等共计 200 万元。 曹先生拒绝承担赔

偿责任。 金山区廊下司法所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委派两

名经验丰富的调解员走访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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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约谈过程中发生意外

家属要求赔偿上百万元

2024 年 4 月 3 日 11 时许， 新

寺派出所接辖区某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报警求助称： 公司员工刘某

在公司内寻短见， 公司随即呼叫

120 第一时间将刘某送医抢救， 但

刘某终因颅脑损伤严重经医院确

认创伤性休克死亡。

经调查， 公司发现刘某有盗

窃嫌疑， 故当天约谈刘某， 后在

约谈过程中发生意外。 事发后，

死者家属、 近亲属聚集到包装公

司内， 要求公司支付医疗费、 死

亡赔偿金、 丧葬费、 处理丧事人

员误工费、 交通费等经济损失上

百万元， 协商中家属情绪较为激

动。 接报警情后， 新寺所通过实

地勘查及视频回溯等方式， 及时

厘清事情经过并查明死因。 考虑

到事件处置可能“拖大成势”， 新

寺所主动作为， 在多名死者家属

抵沪后， 所领导亲自出面介绍情

况、 澄清事实、 打消疑惑， 有效

安抚家属激动情绪。

引导各方在赔偿

金额上达成一致

依托“三所联动” 机制， 新

寺所聚焦“家属提出的上百万元

工亡赔偿” 与“企业愿意承担的

20 万元人道主义补偿金” 相差巨

大的问题症结， 由驻所律师用既

往案例做好释法说理， 从法理角

度梳理和分析了本次事故中各方

关系和责任， 并重点围绕补偿责

任及死亡赔偿金额与家属及公司

方代表分别进行单独沟通， 实事

求是地分析应承担的责任， 以及

就该事件不同的处理途径所产生

的利弊关系， 降低了死者家属对

赔偿金额的“高预期”， 为事件协

商打开“突破口”。

新寺所邀请公司及家属代表，

先后两次启动“三所联动” 机制，

为各方提供友好协商平台， 并用

“理性、 客观、 公正” 的调解意

见， 引导各方在赔偿、 补偿定性

和金额数额上达成一致， 由公司

补偿家属， 最终于 4 月 12 日促成

各方达成一致并签定调解协议。

事件发生后， 新寺所领导高度重

视， 迅速做出反应， 有序开展现场勘

查以及与知情人调查谈话等工作。 通

过询问取证、 固定证言证据， 对现场

事实精准把握， 为后续处理提供事实

依据。 同时， 全程加强与涉事公司对

接沟通，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

在达成化解协议后， 仍为大力推动协

议落地而奔走， 切实做到了事前、 事

中、 事后全过程关注。

此次事件中， 针对死者亲属在处

置期间情绪激动致使协商一度停滞的

行为，处警民警第一时间采取警告、传

唤等有力措施， 明确告知其过激行为

将承担的法律后果， 避免了事态的扩

大升级。但同时，面对死者家属的丧亲

之痛， 民警换位思考， 耐心劝导当事

人，为谈判工作做好铺垫，引导死者家

属通过合法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用

行动温暖感化相关人员， 为之后的调

解协商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寺所联动法院、司法所、律所等

法律专业机构， 为当事人搭建调解平

台，多元化解事端。调解员、驻所法官、

律师都参与了处置， 从情理和法律的

角度为当事人剖析事件， 尽量照顾到

各方面的关切诉求， 让当事人体会到

公安法律机关的“脉脉温情”，最终在

不突破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为死者家

属争取合理补偿， 既保证死者家属的

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员工或者务工人员的人身损害纠纷是较为常见的纠纷类型。 对于这类纠纷， 双方对立

情绪大， 上海各级司法机构从情理和法律的角度， 照顾到各方面的关切诉求， 践行新时

代能动司法理念， 及时有效地避免了当事人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维护了工亡家属与

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高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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